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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第十四届周培源力学奖和 

第二届周培源青年力学奖候选人的通知 

 

各推荐单位、推荐专家： 

受周培源基金会委托，中国力学学会启动第十四届周培源力学奖

和第二届周培源青年力学奖推荐与评选工作。现就推荐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奖项设置 

周培源力学奖每两年评选 1 次，每次评选 1 人，周培源青年力学

奖每两年评选 1 次，每次评选 2~3 人。 

二、周培源力学奖 

（一）候选人条件 

在国内外力学研究工作中做出创造性成果或运用力学现有理论、

方法解决重大关键问题等方面的中国力学工作者。 

（二）推荐办法 

采取单位推荐和专家推荐两种方式。 

1、单位推荐 

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包括： 

⚫ 中国力学学会专业委员会/工作委员会/工作组； 

⚫ 中国力学学会单位会员； 



⚫ 各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力学学会； 

各单位可推荐 1 位候选人，具有多重推荐资格的单位亦只能推荐

1 位候选人。 

2、专家推荐 

⚫ 中国力学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，每人可推荐 1 位候选人； 

⚫ 历届中国力学学会成就奖获奖者，每人可推荐 1 位候选人； 

⚫ 具有高级职称的力学科技人员（研究员或教授）可推荐 1 位候

选人，获得 5 名研究员或教授推荐方为有效。 

中国力学学会成就奖（包括钱学森力学奖和周培源力学奖）为终

身荣誉，不重复授奖。 

三、周培源青年力学奖 

（一）候选人条件 

在国内力学研究工作中作出创造性成果或运用力学现有理论、方

法解决重大关键问题等方面的中国力学工作者，男性候选人年龄不超

过 40 周岁（1985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，女性候选人年龄不超过 45

周岁（1980 年 1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。 

（二）推荐办法 

周培源青年力学奖的推荐办法与周培源力学奖一致，推荐渠道与推

荐名额相同。 

周培源青年力学奖与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同为社会力量设奖，

不重复授奖。 

四、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

请各推荐单位、推荐专家认真填写推荐简表，并于 2025 年 4 月 20

日前将推荐简表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反馈至中国力学学会秘书处。推荐





附件 1 

第十四届周培源力学奖候选人推荐简表 
 

一、被推荐人基本情况 

姓    名  性   别  出生年月  

工作单位  专业方向  

职    称  工作电话  

手    机  电子信箱  

二、对被推荐人的介绍及被推荐人的主要学术成就、贡献（限 1000 字） 

    

推荐专家签字或推荐单位盖章 

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
附件 2 

第二届周培源青年力学奖候选人推荐简表 
 

一、被推荐人基本情况 

姓    名  性   别  出生年月日  

工作单位  专业方向  

职    称  工作电话  

手    机  电子信箱  

二、对被推荐人的介绍及被推荐人的主要创新性成果、贡献（限 1000字） 

    

推荐专家签字或推荐单位盖章 

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
附件 3 

“周培源力学奖”奖励条例 

 

第一条 为奖励中国力学工作者的学术成就，加速力学科

学的发展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，周培源基金会设立“周培

源力学奖”。 

第二条 本奖旨在奖励国内、外力学研究工作中作出创造

性成果或运用力学现有理论、方法解决重大关键问题等方面的

中国力学工作者，尤以中、青年为主。 

第三条 周培源力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一般每次评选 1

人或 1 个项目，由基金会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（暂定总额 8 万

人民币） 

第四条 各研究机构，高等院校，全国性学术团体或由五

名具有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（研究员或教授）共同联名，均可

推荐受奖人或项目。 

第五条 被推荐受奖人或项目，应由推荐单位或被推荐人

单位进行初审，初审前应经五名以上（不在同一单位的）具有

高级职称的同行评议，并对请奖内容的学术水平提出书面评价。 

第六条 周培源基金会委托中国力学学会设立“周培源力

学奖”评选委员会，负责初审后的评定工作，然后将评选结果

报周培源基金会审批，由周培源基金会颁奖。 

第七条 周培源力学奖请奖人（或项目）按条例要求于每

年十月三十日前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报送中国力学学会周培源

力学奖评选委员会评审。 

本条例自 1997 年起生效，解释权属于周培源基金会。 



附件 4 

“周培源青年力学奖”奖励条例 

 

第一条 为了激发中国青年力学工作者的创造性，加速力

学科学的发展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，周培源基金会与中

国力学学会共同设立“周培源青年力学奖”。 

第二条 本奖旨在奖励在国内力学研究工作中作出创造性

成果或运用力学现有理论、方法解决重大关键问题等方面的中

国力学工作者，男性候选人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，女性候选人

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[以评选当年 1 月 1 日（含）计算]。 

第三条 周培源青年力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

2~3 人，由基金会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。 

第四条 周培源基金会委托中国力学学会设立“周培源力

学奖”评选委员会，负责组织推荐和遴选工作，并将评选结果

报周培源基金会审批，评选结果征求获奖人本人同意后，由周

培源基金会颁奖。 

第五条 周培源青年力学奖推荐人（或机构）按要求于指

定时间内报送中国力学学会周培源力学奖评选委员会评审。 

第六条 周培源青年力学奖与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同

为社会力量设奖，不重复授奖。 

本条例自 2023 年起生效，解释权属于周培源基金会。 


